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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泰瑞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2021年2月5日，北京泰瑞特检

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组织公司相关人员、验收监测及报告编制单

位和3位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对公司“北京泰瑞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苏

州分公司建设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验收工作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指南污染影响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苏州市行政审批局的审批意见开展了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审阅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检查了

项目现场，经认真讨论和评议，提出竣工环保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北京泰瑞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6 月，厂

址位于苏州科技城五台山路标准厂房一期 3 号厂房。总投资 480 万元，建筑面积

约 2626.77 平方米。该项目主要承担信息技术类设备（手机、电脑等）、音视频

设备、照明电器、小家电、锂电池及元器件的安全性能、环境可靠性、电磁兼容、

RoHS 检测等专业领域的检测服务。 

项目员工 34 人，常日班，每天工作 8 小时，年工作 260 天，年工作时长 2080

小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20 年 5 月委托南京亘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北京泰瑞特

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取得了苏州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对《北京泰瑞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苏州分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苏行审环评[2020]90259

号）。本项目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于 2020 年 9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12 月竣工

建成，2020 年 12 月开始试生产。 

公司委托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并根据监测结果编制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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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立项、审批、建设、试运行、验收监测过的无环保投诉、违法或处罚

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480 万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 8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

的 1.67%。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苏州市行政审批局审批文号为苏行审环评[2020]90259 号对

应的北京泰瑞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建设项目的整体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不

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接市政管网进入苏州高新区镇湖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

后外排。 

（二）废气 

项目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废气经过滤装置+UV 光催化+活性炭一体化装置处

理后经 20 米高 P1#排气简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强较低，设备全部位于厂房内，利用建筑的隔声作用，绿化隔

声作用来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废电池退回客户，废塑

料件和废滑石粉收集后出售，废酸、废有机溶剂、表面处理废液、清洗废液、废

UV 灯管和废活性炭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对本项

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编制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报告表。根据“验收监测报告表”，验收监测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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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况 

验收期间本项目生产设备运转正常，各环保治理设施均处于运行状态，满足

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工况条件的要求。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本项目厂区实行雨、污分流，本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

接市政管网进入苏州高新区镇湖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外排。项目验收监测期间，

监测公司采样人员对现场进行了现场勘探，由于本项目在整个园区的其中一栋厂

房内进行生产，所在厂房无单独污水排放口，厂房与园区市政管网相接处与多个

厂房排放口连接，测全厂区的污水排放口并无代表性，不构成采样条件，故废水

并未监测。 

2、废气：本项目产生的有组织非甲烷总烃废气经过滤装置+UV 光催化+活

性炭一体化装置处理后经 20 米高 P1#排气简排放，部分颗粒物及非甲烷总烃在

车间无组织排放。项目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废气的排放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

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3、厂界噪声：本项目合理布局各噪声源设备，采取隔声降噪等措施防治噪

声，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厂界东侧、南侧、西侧、北侧监测点噪声监测值均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 

4、固废：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员工的生活垃圾、热测试工序产生的废电

池、废塑料件、砂尘测试产生的废滑石粉、RoHS 试验工序产生的废酸、废有机

溶剂、表面处理废液及清洗废液、废气处理产生的废 UV 灯管和废活性炭。生活

垃圾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废电池退回客户，废塑料件和废滑石粉

收集后出售，废酸、废有机溶剂、表面处理废液、清洗废液、废 UV 灯管和废活

性炭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各类固体废弃物均能得到有效处理，固体废物“零

排放”。 

5、总量控制：项目验收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环评审批要求。 

6、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正在编制中，已签订相应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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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1、验收结论 

根据该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和现场调查，项目环保手续完备，

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

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各类污染物可达标排放，达到竣工环

保验收要求。 

本项目批建相符，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均

未发生重大变化。验收监测期间，废水、废气、噪声监测数据达到环保要求。验

收组经讨论，一致认为该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本项目废水、

废气、固废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合格。 

2、后续要求 

（1）排污口设置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

控【1997】122 号文）的要求执行，完善污染物排放口环保标志，危废仓库进行

规范化设置。 

（2）建设单位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环发

【2015】162 号）做好建设项目建成后的信息公开工作。 

（3）企业应继续完善本单位环保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加强环保设施运行

和维护管理，并对废水、废气、噪声定期检测，固废及时清运，确保符合环保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 

六、验收组成员 

验收组成员名单附后。 

 

 

北京泰瑞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 

 2021 年 2 月 5 日 


